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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 

社会管理创新 
 

 

蔡  禾 
 

提要：社会管理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在不同

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个有序的关系。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凸显和日显激烈的

趋势与普遍存在的“个体化诉求”和利益博弈力量不对称相关，与利益诉求的

转型和群体博弈制度的缺失相关。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搭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探索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需要搭建能累积以

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的平台。由此，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

间地带”才能重新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者

角色。 

关键词：利益诉求  社会管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人们的

利益就存在差别，有利益差别就有利益述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

社会是一个处在各种不同关系中的人群展开利益诉求的过程，正因为

如此，由利益诉求引发的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以和谐社会为目标

的社会管理并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

个有序的社会，所谓有序，其关键是这个社会有正式的制度让人们表

达自己利益诉求，有公平的机制让不同利益的人能够公平的对话、沟

通、协调、谈判，最终实现社会整合。 

 

 

一、普遍的“个体化诉求”与利益诉求的不公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都在调

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期，①同时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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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呈现出日显激烈的趋势，其典型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

一项关于农民工的调查中，参加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人数占到被调查

者的 12.5%（蔡禾，2011）。尤其值的关注的是，近年来泄愤式群体性

事件不断出现。例如安徽池州事件（吴志宏、唐馥娴，2005）、贵州

瓮安事件（刘子富，2009）、广东增城事件（增公宣、龚宣，2011）

等。这类事件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于，卷入事件的绝大多数人与事件本

身并无直接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调节利益关系的社会主义

法律制度，但是为什么在解决上述社会矛盾问题上，法律制度要么作

用不明显，要么中下阶层的利益诉求者对制度缺乏信任。例如在我们

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受到利益侵害时，是不会寻求法律途径

解决的。我以为，当前社会矛盾特点的形成首先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利

益诉求的法制渠道，而是因为法律制度只是为利益博弈双方提供博弈

的规则，但是如果进入博弈的双方不具备对称的博弈能力，公平的法

律制度不一定能导致公平的后果。这并不是说法律本身不公平，而是

由法律诉讼过程的市场化特征（打官司是要花钱、花时间、举证，甚

至赢了官司赔了钱）决定的。例如，笔者的学生在企业调查时曾遇到

这样一件事情：该企业的 4 名女工想辞职，但厂方扣发了她们 40天

的工资。女工们提请劳动仲裁，仲裁获胜；厂方不服，要求法律诉讼，

结果一审败诉；厂方继续不服，要求二审。同学们问厂长，“这个官司

你肯定输，你干嘛还要打?”厂长的答复是，“我也知道会输，但拖也要

拖死她们”。老板们清楚，在生存线上生活的女工不可能在不工作的条

件下陪着老板打可能需要一年半载的官司。事实最后也是如此，最后

没有一个女工成功讨回全部欠薪。结论是明显的，尽管法律赋予了每

个人利益诉求的权利，但是对于弱势群体的个体而言，如果他们不能

提升自己的博弈能力，这种法律权利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

不可信任的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工在遇到利益侵害时

不愿意打官司的关键。提升弱势个体博弈能力的惟一可持续的途径，

是通过合法、有效的形式，将个体的利益诉求整合进群体的利益诉求，

或者通过合法的组织来代表个体进行利益诉求。 

但当今中国的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处在“个体化诉求”

的状态，所谓“个体化诉求”是指他们只能依据个人的能力，而无法通

过合法、有效的群体形式来展开利益诉求。“个体化诉求”的形成与“单

位制”的解体相关。市场经济打破了“单位制”，消除了人们对单位的依



社会学研究 

 3 

附，获得了市场中的“自由”，但如果他们不能被重新整合到新的利益

组织中，“自由”不过意味着每个人只是孤立的“原子”，利益诉求只能

是个体化的。虽然我们有工会、妇联、青年团这些本质上应该是普罗

大众的利益代表组织，但由于这些组织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

行政一体化原则组织起来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成为有效的

利益代表组织（蔡禾，2007）。例如，在单位提供人们生存和发展的

全部资源时，工会只是扮演单位助手的角色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单位本身成为劳动关系冲突的场域，在这种状况下，

工会如果仍然定位在单位助手的角色，是无法在劳企之间清晰的回答

“代表谁”的问题，因此其利益代表的组织效能是会受到影响的。 

 

 

二、“增长型”利益诉求与制度缺失 
 

伴随着中国从“温饱”向“小康”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正在从“底

线型”利益诉求向“增长型”利益诉求转变（蔡禾，2010）。所谓“底线型”

利益，是指国家法规明文确定的利益标准，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加班

工资标准、工伤赔偿标准等；所谓“增长型”利益，是指超出国家法规

保护的底线标准之上的利益，它表现出利益诉求者要求自身利益的增

长与企业利益增长或社会发展水平一致。2010年由广州本田工人罢工

以及引发的罢工潮都是在工厂已经实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展开

的，它是中国社会从“底线型”利益诉求进入到“增长型”利益诉求的标

志。“底线型”利益诉求与“增长型”利益诉求存在着两个根本差别： 

一是“底线型”利益标准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当“底线型”利益受到

侵害时，劳动者个体可以通过法律或行政诉讼的正式途径来表达利益

诉求，不一定非要采取群体行动；而“增长型”利益标准不可能通过法

律等正式制度去规定，例如，法律不可能规定工人工资的增长标准，

“增长型”利益只能通过利益双方的协商、谈判来达成，但面对强势群

体，弱势群体的个人不具备争取“增长型”利益的协商和谈判能力，这

意味着，“增长型”利益诉求是不可能在个体层面上实现的，它只可能

在群体的层面、依靠群体力量得到解决。 

二是由于“底线型”利益标准有清晰的法律依据，因此政府拥有依

法介入利益纠纷的合法权力，例如政府有权通过保全和拍卖财产来强

制企业补发欠薪，政府在这里扮演的是“执法人”角色；但“增长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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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没有法律规定的标准，因此政府不具有直接介入利益纠纷的权力，

也无法用行政权力来保障“增长型”利益的实现。例如面对本田增加工

资的诉求，政府不可能对任何一方做出行政强制，面对“增长型”利益

纠纷，政府扮演的只是“调解人”角色。可以这么说，当“增长型”利益

成为社会的主要利益诉求时，社会也就进入到一个利益诉求的群体博

弈时代。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而罢工，农民为提高征

地补偿而上访，城市小区居民为保护家园环境而抗争，大多数成功的

行动都是以群体行动的方式展开的。 

面对利益博弈的群体性特征，我们显然没有做好制度准备，群体

博弈不仅没有合法的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受到“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

惩戒和“破坏维稳”的污名。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满足的个体利益诉求

并不会消失，而是转变为不满和怨恨，这种不满和怨恨在一个财富来

源和权力运作不够公开，同时网络传媒日益发达的社会里，是非常容

易累积和发酵的，这种累积并发酵的不满和怨恨极容易在偶然因素的

“诱发”下“井喷”，导致泄愤式群体行动。泄愤式群体行动看似与绝大

多数参与者无直接利益关系，但实质上是多数人在“借题发挥”被累积

和发酵的不满。 

当大量“个体化”的利益诉求难以诉求成功时，利益诉求的压力必

然会转向政府，要求行政权力的介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的“信

访”规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姑且不谈信访官员的职业道德，大

量的信访案件与政府的有限能力之间也会造成处理问题的“瓶颈”，结

果是各级政府都在有选择的“督办”。督办有两个原则，一是领导交办

的，二是已经产生重大影响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督办”可能公平

的解决了少数人的问题，但是“打道回府”的绝大多数“信访”案件是没

有结果的。虽然“督办”真的为老百姓办了实事，但它给老百姓传递出

来的信息却可能是，“不认识大官办不成事情”，“不把事情闹大办不成

事情”，政府公正形象的“合法性”在实践公正的过程中被异化了。结果

是人们越级上访的冲动更强，采取群体行动或极端个人行为的冲动更

强；而领导督办越成功，普通信访人员的常规化信访工作就越没有权

威；政府对利益纠纷的行政干预越大，法律的权威就越低，人们就越

信“访”不信法。面对大量无力调节的个体化利益诉求和未能纳入体制

的群体性利益诉求，政府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会变得极度敏感，这种敏

感既有可能导致政府在直面合理诉求时过度政治化的解读，采取诸如

“暴力维稳”的政府强权，也有可能导致政府在直面不合理诉求时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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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化解读，采取诸如“花钱买平安”的政府弱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如果不能在利益群

体之间建立起群体对话、协商、谈判的博弈制度，培育出对称的博弈

能力，那么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生活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变成“政府的问题”，社会生活极为

容易“政治化”。 

 

 

三、搭建公共平台，创新社会管理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

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

造良好社会环境”（胡锦涛，2011 ）。社会秩序中的核心秩序是利益关

系秩序，创新社会管理意味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关系秩

序，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搭建两个公共平台。 

一是搭建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我们今天并非完全没有利益博弈

的公共平台，但在这个平台上，人们的利益诉求基本上只能以“个体化

诉求”来呈现，结果导致了博弈双方的力量不对称，只要个体利益不能

以群体表达或组织代表的方式来呈现，利益博弈的结果是难有公平

的。所以我们要创新的首先是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要

建立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秩序，要探索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

相适应的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或组织代表机制。如果我们不能用

制度的方式去保障和规范人们利益诉求的群体化表达权利，或者培育

具有社会认同的利益的组织代表机制，势必导致自发的群体性利益诉

求行动不断产生，而且以非正式方式不断的组织起来。这种自发的、

非正式组织化的群体性利益诉求行动对社会秩序会带来更加深层次

的负面影响。 

二是搭建累积社会资本的公共平台。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经济地位

出现分化，同时也推动了人们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上的分化，人和

人之间因差异会产生社会距离，因社会距离会产生不信任。在一个人

与人之间只有距离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制度运作缺乏必要的社会基

础，利益关系的秩序也难以建立，或建立了也难以维持。因此，创新

社会管理还需要建立一个能累积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

本的公共平台。所谓累积社会资本的公共平台就是要建立一个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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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有规则、秩序化交往的机

制，从而提升人们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注，缩小群体之间的社

会距离，弱化群体之间矛盾，释放因利益不满而产生的情绪。也只有

在一个能不断累积社会资本的社会里，无论是个体利益诉求还是群体

利益诉求，才会有一个良性的利益博弈的社会环境。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搭建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还是累积社会

资本的公共平台，都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社会发育程

度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当人

们能通过各种自组织形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

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时候，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

地带”才能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者角

色，才会有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 

社会管理涉及到民生保障与社会秩序两个方面。近年来，民生问

题日益受到关注，民生的底线利益标准在快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在

不断增加，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进一步发展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

提高底线利益标准和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并不能代替不同利益群体之

间对话、协商、谈判机制的建立，不能代替利益博弈秩序的建设。从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只会强化强势群体在利益

博弈中的不公平地位。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管理的基层单元转向社区，社区建设

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战场。毫无疑问，社区建设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

量，促进社区参与，提升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本。但是我们要防止用“单

位制”的理念搞社区建设，即期望把所有问题压缩到社区空间来解决，

以此代替宏观社会结构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话、协商、谈判机制的

建设，代替利益博弈的宏观秩序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只有前

者而没有后者，最终只会使国家权力更全面地介入社区，中国特色的

基层自治难以实现。 

政府购买服务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举措之一，而要承接政府服

务的购买，就必须先有能够提供服务的组织存在，因此它必定会推动

社会组织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政府购买服务是基于提升政府

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效率”原则，而非公平原则。因此，政府

购买服务不能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协商、谈判机制问题，

不能解决利益博弈的秩序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只从承接政府职能

转移、购买服务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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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性和利益代表性，购买服务最终将会成为购买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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